
淮滨县人民政府

关于划定实行城市化管理区域的通告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扎实开展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工作，加强市容市貌管理，提升基层治理水平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根据《信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和《淮滨县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通知》的规定，结合各乡镇（街道）城乡规划，经县政府研究，划定淮滨县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，现通告如下：

一、本《通告》所称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，是指经淮滨县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。

二、淮滨县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。

（一）顺河街道办事处：第一区域，东从下园社区至五号码头，西至新市街，南从港南社区，北至东西湖南路。第二区域，东至新市街，西至西大埂，南至南大埂，北至章营金谷春大道。第三区域，东至西大埂，西至楚相大道，南至任堰南大埂，北至金湾社区。

（二）桂花街道办事处：东至G328国道，南至五粮液大道，北至延昌街，西至红云路。

（三）滨湖街道办事处：第一区域，东至立城大道以西，西至楚相大道，南至东湖南路－西湖南路－滨湖路，北至文化路。第二区域，东至红云路，西至楚相大道，南至文化路，北至青年街。第三区域，楚相大道以西的滨湖街道办事处行政管理区域。

（四）栏杆街道办事处：办事处所在地，东至红云路，南至青年街，北至火车站，西至蒋国路。

（五）王家岗乡：乡政府所在地，东至安徽省洪河桥交界，西至淮滨县港区，南至淮河谷堆乡交界，北至洪河大堤。

（六）固城乡：乡政府所在地，东至固城乡楚寨村与栏杆交界，西至固城乡王营村与赵集镇交界，南至固城乡前邓营村与台头乡交界，西南至固城乡简寨村与马集镇交界，北至固城乡赵湾村与安徽方集镇交界

（七）赵集镇：镇政府所在地，东起328国道小元路口，西至西大街，南起328国道红绿灯，北至赵集镇北大街。东起派出所，西至李岗新村红绿灯。

（八）三空桥乡：第一区域，三空桥乡政府所在地。范围：东至县农场固城分场，西至防胡镇高林村，南至马集镇吴竹园村，北至赵集镇学礼村。第二区域，麻里街道。范围：南至赵集镇朱岗村，北至新蔡县练村镇钟营村，东至新蔡县练村镇贾楼村，西至新蔡县练村镇毛营村。

（九）马集镇：第一区域，马集镇新区。西至文卫路，东至新卫生院路，南至邓湾路口，北至马集村南东村民组。第二区域，商贸物流区。以龙马街为中心，西至马包路，东至文卫路，南至S335路，北至马集村北西村民组。

（十）新里镇：镇政府所在地，东至新里镇孙庄村万庄组与马集交界，西至新里镇孟庄村陈小庄组与防胡镇交界，南至新里镇王角村尹尧组与卢集乡交界，北至新里镇周小庄村老庄东组与三空桥乡交界。

（十一）防胡镇：防胡十字街，东至防胡中学，西至粮管所，南至防胡市场监管所，北至北街驾校门口。

（十二）张里乡：第一区域，张里乡政府所在地。东起张里乡初级中学，西至张里乡卫生院。第二区域，北起张里村十字路口结石病研究所，南至张里乡马楼社区世纪华联超市。第三区域，北起张里乡粮管所经凤禄街，南至防张公路派出所路口。

（十三）邓湾乡：乡政府所在地，东起陈台村，西至苏洼，南起二道河桥头，北至张祠堂村桥头。

（十四）芦集乡：第一区域，乡政府所在地。范围：东至项庄村王大塘组，南至健康路，西至王家空村一组，北至S335线。第二区域，吉庙街道。范围：东至王家空村六组，南至吉庙村王庄组，西至芦集二中，北至李新寨村史营组。第三区域，芦集街道。范围：东至芦集一中，南至芦集村孔小庄组，西至杨寨村石东组，北至芦集信用社。

（十五）台头乡：乡政府所在地，东至S335线夏营新村，西至S335线何庄村与马集交界处李桥头，南至贺店村北边界，北至台头村与皇册庙交界处。

（十六）张庄乡：第一区域，乡政府所在地。范围：东至乡粮管所，西至供电所，南至三里桥；第二区域，瓦门村东至瓦门小学，西至G220国道沿线；第三区域，九里村岔路集东至交警检查线，西至与潢川县交界处。

（十七）王店乡：第一区域，乡政府所在地220国道沿线，南起桃园桥，北至建新村路口。第二区域，蒋城大道：西起红绿灯路口，东至王店乡中学。第三区域，行政路：西起陈营村民组，东至小学路。第四区域，文化街：桃园村路口至卫生院。第五区域，北庙老街沿线。第六区域，北面新街沿线。

（十八）期思镇：第一区域，镇政府所在地往东至白露河关庄大堤西至洪香铺村辖区段。第二区域，镇政府所在地北起唐店桥往南至金围大埂。第三区域，镇政府所在地往期王路大沟桥段。第四区域，镇政府所在地往西北方向曹围段兔子湖大桥。

（十九）谷堆乡：乡政府所在地，东至谷堆村部，西至008乡道熊传志门前，南至谷期公路南大港幼儿园，北至粮管所。

三、如有需要新划入城市化管理区域的，由县人民政府按法定程序另行向社会公布后调整。

四、本通告自2024年X月XX日起实施。

特此通告。

淮滨县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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